
在司法实践中， “一房

数卖” 往往是比较棘手的问

题。 我就曾碰到过一个 “一

房二卖” 的案子， 房主先将

房屋卖给第一个买家， 双方

通过网签合同约定房款分两

笔支付， 合同签订后先支付

第一笔， 用于卖家偿还涉案

房屋上设立的抵押贷款。 卖

家取得还贷凭证并提供给第

一个买家后， 买家再支付剩

余房款。

但交易过程中由于卖家

提供的还贷凭证存在一定问

题 ， 第一个买家提出质疑 ，

并因此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付

款。 卖家因急于用钱， 就将

房屋卖给了第二个买家， 并

告知第二买家， 房屋因贷款

问题不能网签， 也不能马上

过户。 第二个买家表示不着

急过户， 但要先住进去， 然

后双方就签了一份合同， 约

定次年网签并过户。 随后第

二个买家按合同约定支付了

全部房款， 并住了进去。

此后卖家和第一个买家

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诉至法

院。 在这个案件中， 卖家违

约是毋庸置疑的， 但房子到

底应该给第一个买家还是第

二个买家呢？

其实这问题在实践中颇

为复杂， 牵涉到的关键问题

是对 “一物数卖” 中数个合

同保护的优先顺序。

因为买卖合同牵涉的权

利都是债权， 而各个债权是

平等的， 通常裁判机构会基

于公平原则和经济原则的考

量， 保护履行程度相对较高

的合同。

而履行程度相对较低的

一方， 则可以向卖方主张违

约责任， 这样可以保证相对

的公平。

因此在 “一房数卖” 纠

纷中， 如果数份买卖合同均

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卖方履

行合同，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一般来说， 法院大概会按照

下面的顺序进行判断：

首先， 保护已经办理过

户手续的合同。 因为如果房

屋已经过户， 这就不仅仅是

合同履行程度的问题， 而是

物权优于债权的问题。

其次保护的， 应该是实

际占有该房屋一方的合同 。

如前所述， 因为实际占有房

屋的一方， 可能因履行该合

同有了大量花费。 如果不对

其进行保护的话， 可能造成

一个 “多输” 的局面。

最后， 如无以上情况， 法

官就可能需要对合同履行的实

际状况进行综合考量， 比如合

同签订的先后顺序 （包括网签

和实际签署等 ）、 付款 、 贷款

等， 并作出一个判断。

当然， 以上总结的只是大

方向， 比如我们在实践中曾经

碰到这样一种情况： 涉案的是

一套动迁房， 根据规定在一定

期限内不得进行买卖， 双方因

此无法进行网签， 只得先按双

方约定的版本签订了合同， 约

定待房屋可以买卖后再进行网

签， 卖方先将房屋交给买方居

住。

当房屋可以过户后， 卖家

见房价大涨， 就将房屋过户给

了自己的亲戚。

此时， 买家虽然可以按照

周边房价向卖家主张损失， 但

同样可以以卖家和第三方恶意

串通侵犯自己利益为由主张撤

销该合同， 并要求卖家实际履

行与自己签订的合同。 也就是

说， 即使第三方实际取得了房

屋的产权， 最终保护的也有可

能是善意买方的合同。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网签合同和普通纸质合同的效

力问题 。 虽然从道理上来说 ，

网签合同和普通合同都只属于

一般债权， 应该是一样的。 但

毕竟网签合同后， 该房屋就无

法签订其他网签合同了。 法院

会否赋予网签合同以准物权的

效力？ 这我也不敢断言。

直到我看到了最高人民法

院在一起执行异议之诉中， 明

确网签合同与纸质合同是同等

效力 ， 才对前述问题有了判

断。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网签

备案行为并未产生变动物权的

法律效果， 也不改变网签方作

为买受人仅享有请求交付房产

之债权的客观事实， 其基于前

述合同享有的债权亦不因为办

理网签备案手续而具有优于一

般债权的效力。

因此基于上述案件， 可以

推断： 一般合同的签订方如果

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合同且实际

占有该房屋的， 那么法院也会

相对倾向于保护该方而非网签

备案方的合同。

当然， 如果一般合同的签

订方没有实际占有房屋的话 ，

那么我相信法院还是会更倾向

于保护网签备案方的合同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以上

总结的只是一般规律， 但现实

中纠纷的情况千差万别， 法院

会根据具体状况作出判断。

最近一段时间 “性骚扰”

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在性骚扰

事件中， 绝大部分是男性骚扰

女性， 性骚扰的受害人则绝大

部分是女性。

因此， 我国现行法律也是

从保护女性的角度来对性骚扰

进行立法。

比如我国 《妇女权益保障

法》 第 40 条规定： 禁止对妇

女实施性骚扰。 第 58 条也规

定， 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我们认为， 性骚扰受害者

确实主要是女性 ， 但在实践

中， 也存在少数女性或者男性

对男性进行性骚扰的现象， 这

部分受害人是男性， 对他们也

应给予法律保护。

从现实情况来看， 性骚扰

不仅包括男性对女性的骚扰，

也包括女性对男性的骚扰， 还

包括同性之间的骚扰。

我们就曾碰到过这样一个

现实中的案例： 女秘书性骚扰

男主管。

某公司的一名高级主管是

已婚男性， 公司为其安排了一

名女秘书 ， 开始工作还算正

常， 但没过多久， 这个秘书就

开始给主管发暧昧微信， 平时

上班也时常挑逗该主管， 甚至

动手动脚。

该主管申明自己早已结

婚， 家庭和谐， 希望其自重，

该秘书还是没有收敛， 弄得该

主管无法正常工作， 不仅影响

家庭和睦， 还遭到同事调侃，

令其苦不堪言。

最后该主管实在没有办

法， 只能把情况反映给公司。

公司在对该秘书劝告无效的情

况下， 与该秘书协商解除了劳

动合同。

现实中， 女性对男性进行

性骚扰更多的是女上司骚扰男

下属， 女秘书骚扰男主管大概

也算一个特例吧。

我们认为， 当男性在职场

或者其他场合受到女性性骚扰

的情况下， 男性也是受害人，

切不可认为在这种情况是男

性 “占了便宜”， 无需给予保

护。

总之我们认为， 将来我们

应当对相关法律加以完善， 男

性如受到性骚扰也应得到切实

有效的保护。

性骚扰保护的不应仅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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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数卖”房子该给谁
□上海君澜

律师事务所

朱静亮

最高人民法院

认为： 网签备案行

为并未产生变动物
权的法律效果， 也

不改变网签方作为
买受人仅享有请求

交付房产之债权的

客观事实， 其基于
前述合同享有的债

权亦不因为办理网
签备案手续而具有

优于一般债权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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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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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时， “直播” 变得

特别火。 刚开始听到 “主播”

这个词， 我还以为是电视台的

节目主持人， 后来才知道特指

直播平台的 “主播 ”。 很快 ，

热钱开始流入直播行业， 许多

新的直播平台陆续出现， 有的

社交平台也开始转型做直播。

但是， 直播行业中的话题、 语

言、 着装低俗化的问题也被一

再提起。

其实， 大部分企业家都是

非常在意法律规定的， 在进入

某一业务领域或者创造某种商

业模式之前， 很多企业家都会

咨询律师。 多年以前， 我也遇

到过一个做直播的客户。

当时手机网络还没有这么

快速， 有一个做网络聊天直播

的公司曾跟我谈合作， 希望我

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 并请我

到公司去参观。

当时我发现一个问题： 他

们与主播之间没有雇用关系，

都是合作关系， 而这些聊天室

主播与公司之间除了利润分成

之外很少联系， 公司连他们在

哪里做直播都不知道， 这就意

味着管理起来很难。

当时我担忧的是： 怎么保

证这些女主播在金钱蛊惑下能

拒绝 “涉黄” 呢？ 好像风险很

大。

对于我的这个问题， 他们

回复说与这些主播签订的合同

中有相关约定， 但也承认光靠

合同约定杜绝不了这方面的风

险。

我告诉他们， 这个风险不

是一般风险， 因为一旦涉黄，

企业会有灭顶之灾。 最终， 我

们没有达成合作。

几年过去了， 随着手机上

网的发展， 直播行业变得更加

风生水起。 同时， 也出现了特

别针对直播行业的法律规定。

2016 年 ， 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出台了 《互联网直播

服务管理规定》， 其中第三条

规定 ： “提供互联网直播服

务， 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坚持

正确导向，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培育积极健康、

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维护良

好网络生态， 维护国家利益和

公共利益， 为广大网民特别是

青少年成长营造风清气正的网

络空间。”

但或许是因为没有明确规

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直播平台

对于违反价值导向的直播话题

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各

种低俗直播内容才能大行其

道。

在国外也有直播这种形

式， 不过多数直播平台以分享

为主 ， 并非以营利为主要目

的。

如果以分享为主要目的，

则平台方和主播会更为平和地

对待直播这件事， 强调倾诉和

理解； 反之， 如果以牟利为主

要目的， 则吸引眼球就至关重

要了。

然而行业发展至今， 直播

企业理应更为关注社会责任。

一个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企

业是走不长远的， 不愿意承担

社会责任的行业也是没有前途

的， 直播企业必须加强对主播

的管理。

如果管理不到位， 出现问

题后， 管理部门的板子必然打

在直播企业身上。 平台对主播

的管理不应仅停留在双方分成

问题上， 还应该对主播的行为

进行规范， 并在管理上作出更

多的努力。

另外， 如果我们法律工作

者给直播企业做法律顾问或者

法务， 一定要深刻理解 《互联

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 以及相

关的其他法律规定， 帮助直播

企业贯彻落实到工作的方方面

面。

只有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在法律的框架内经营企业， 直

播企业才能走得长远。

“直播”不能任性妄为
□北京中闻

律师事务所

赵 虎

只有严格遵守

法律规定， 在法律

的框架内经营企
业， 直播企业才能

走得长远。


